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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60 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 - 可(10)1-12 (旋风著) 

(经文除了特别注明外，是基于和合本) 

 

    看这个争议性的问题，我们必须从根本说起，也就是从基督徒都相信「新旧约都是神

所默示的」看起。因为神不是模棱两可的神，所以「神借著圣经告诉我们是一致的」。

也是因默示的缘故，我们「不会把圣经的话打折扣」。 基于这两个原则，当三位一体的

神开我们的眼睛时，我们会看到一般没有看到的事情，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会举一个例

子来说明这点。             

 

    首先，我们看看包含这句话，「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」的经文，并建议从「神借著

圣经告诉我们是一致的」来看圣经怎么说。第二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来看这段经

文提到的，摩西律法是说可以单方面休妻，但耶稣说得很清楚，「…摩西因为你们的心

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。」(马可福音 10:5) 神原先的设定是如耶稣所说， 「...神配合

的，人不可分开。」(马可福音 10:9) 第三，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圣经记载了

神仍允许撒但试探他，让他面对真实的自己。其中之一是导致了大卫犯奸淫，和隐瞒事

实而借刀杀人，虽然神用祂的绝对主权赦免了他的死罪，但惩罚难免，我们会很简洁的

提到这事。从神赦免他的死罪上，我们就知道大卫的情况是从律法的审判中的一个特

例，所以我们读经时一定要把特例从一般的原则中分别出来，这就和我们讨论的主题，

「...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」(马可福音 10:9) 有关了。第四，为了看到特例和一般情况

的区别，我们就接著分享了妓女喇合的事情。圣经明白的记录了她的说谎，但只称赞了

她的信心，因圣经明说了不可说谎去认撒但为父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特例。因

为这只有一个能一致的解释，就是神有绝对主权可以赦免大卫的死罪，祂也赦免了喇合

说谎的罪，所以圣经只提到了她是信心的榜样。最后，我们就先检验一下，传统绝对不

可离婚的观念是从那儿来的，和其不符合圣经的地方在那里。简言之，不可离婚是一般

的情况，当是特例时，是应该顺服神而离婚的。    

 

 

1. 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            

 

    「耶稣从那里起身，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。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

训他们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：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？」意思要试探他。耶稣回答说：

「摩西吩咐你们的是甚么？」他们说：「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。」耶稣说：

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

女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连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

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」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事。耶稣

对他们说：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；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

犯奸淫了。」」(马可福音 10:1-12)            

 

    同样的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 19:3-9 也有记载，接著就加上了这段，「门徒对耶稣说：

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」耶稣说：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惟独赐给

谁，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。这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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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能领受，就可以领受。」」(马太福音 19:10-12) 的确，只有能领受的人才会因天国不结

婚的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「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，带著一同往来，仿佛

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，并矶法一样吗？」(哥林多前书 9:5) 所以保罗那时是绝对没有结

婚的。             

 

    这是一段有争议的经节，尤其是我们的看法和传统的观念很不相同，所以我们要详细

的看看圣经是怎么说，因为「神借著圣经告诉我们是一致的」。  

 

2. 摩西的律法和神的安排             

 

    首先我们来看看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，「人若娶妻以后，见她有甚么不合理的事，

不喜悦她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，打发她离开夫家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，可以去嫁

别人。后夫若恨恶她，写休书交在她手中，打发她离开夫家，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

了，打发她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不可

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」(申命记 24:1-4)       

 

    经文说，休妻是单方面的，那时犹太人的社会是不可以休夫的，并将其后的规定也明

说了。但耶稣说得很清楚，「…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。」(马可福

音 10:5) 这和神原先的设定是不同的，因为「...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」(马可福音 

10:9)           

 

    神原先的设定在创世记说得很清楚，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(H6763)造成

一个女人，领她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：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『女

人』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」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，二人成为一

体。」(创世记 2:22-24) 是的，亚当知道，夏娃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 H6763 构成的，二人

要成为一体后，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创造时的亚当。至于 H6763 这个字到底要如何翻

译，我不知道，但绝对不能翻作肋骨，因为这个字在别的场合中从没有这样被翻译作肋

骨过。以前在「2146 创造亚当和造夏娃及其成为一体  – 创(2)4-25」中的「3. 夏娃非由肋

骨造成的原因和夫妻成为一体」，我们引用经文详细的讨论过这点，请到到『 https://a-

christian-voice.com/ 』的网站后，按『对属灵生命的了解』，找到这篇文章。  

 

3. 大卫犯奸淫和杀人，死罪虽免但惩罚难免               

 

    首先我们来先看看大卫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旧约是这样说的，「…耶和华已经寻著

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作百姓的君，…」(撒母耳记上 13:14) 不久之后，撒母耳就膏了

大卫。新约更是明说，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作他们的王，又为他作见证说：『我

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』」(使徒行传 

13:22)             

 

    从圣经的记录中，我们看到在大卫的一生中，经常有神超自然的眷顾。譬如，「非利

士人又上来，布散在利乏音谷。大卫求问耶和华。耶和华说：「不要一直的上去，要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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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他们后头，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急速前去，因

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。」大卫就遵著耶和华所吩咐的去

行，攻打非利士人，从迦巴直到基色。」(撒母耳记下 5:22-25) 但是神仍允许撒但试探

他，让他面对真实的自己。            

 

    譬如，在他晚年数民的事上。「撒但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。」(历代

志上 21:1) 所以神仍允许撒但试探他。有人可能会提到这节经文，「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

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」(撒母耳记下 24:1) 所以是到

底谁激动大卫？是撒但，是耶和华允许牠这么做，就犹如约伯记所说一样，「耶和华对

撒但说：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」...」(约伯记 1:12) 撒但所

作所为，绝对不能超过神所允许的。而且每一次都要求神的许可，「撒但回答耶和华

说：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

必当面弃掉你。」耶和华对撒但说：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」」(约伯记 

2:4-6)       

 

    其他的试探如，「一日，太阳平西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

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有人说：「她是以连的女儿，赫

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」大卫差人去，将妇人接来。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

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：「我怀了

孕。」」(撒母耳记下 11:2-5) 大卫犯了奸淫。    

 

    请注意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怎么会有怀孕的可能？撒但不能做的，这是神的工

作。大卫那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，只想掩盖这件事情，以致于尤有甚者，他「...借亚扪

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」(撒母耳记下 12:9) 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在耶

和华的眼中，这绝对是死罪。      

 

    但「...拿单说：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」(撒母耳记下 12:13) 神用

祂的绝对主权赦免了大卫的死罪，但是神很公平，他也受到了处罸，就是「只是你(大卫)

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，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」(撒母耳记

下 12:14) 而且，「...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」(撒母耳记下 12:10) 又「耶和华如此说：

『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

与她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、日光之下报应你。』」(撒母

耳记下 12:11-12) 他受的处罸是非常大的。     

 

    他是合神心意的事在先，然后神允许他被试探，他也为数民和拔示巴事件，在今生已

受到处罸。神很公平，不会再记念因犯错而已被处罸过的事件，所以圣经对大卫的评价

是，「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

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」(列王纪上 15:5)           

 

    难道我们从大卫的例子就可以说，犯奸淫是可以的。不，绝对不可以。这是特例，而

一般的原则在旧约的十诫中说得清楚，「不可奸淫。」(出埃及记 20:14) 在新约也一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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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「婚姻，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」(希伯

来书 13:4)             

 

    圣经基本上都是讲一般的原则，但也有特例，我们要分辩那些是特例，所以耶和华是

「…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」(诗篇 103:7) 我们就从「神借著

圣经告诉我们是一致的」原则，来看妓女喇合的事情，就可以看到其说谎的赦免。 

 

4. 妓女喇合的信心和其说谎的赦免            

 

    首先，「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：「那来到你这里、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，因

为他们来窥探全地。」女人将二人隐藏，就回答说：「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，他们是哪

里来的我却不知道。天黑、要关城门的时候，他们出去了，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。你们

快快地去追赶，就必追上。」（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，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稭

中。）」(约书亚记 2:3-6)             

 

    「二人还没有躺卧，女人就上房顶，到他们那里，对他们说：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

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。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

了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

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，将他们尽行毁灭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，心

就消化了。因你们的缘故，并无一人有胆气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」

(约书亚记 2:8-11)            

 

    妓女喇合的信心是大的，她只是听见耶和华所行的事，就相信祂「...本是上天下地的

神。」(约书亚记 2:11) 于是她愿意为祂摆上自己的生命去说谎，因为她知道如果被发觉，

极可能会被处死的。我们知道，「身体没有灵(魂)(spirit, G4151)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

是死的。」(雅各书 2:26) 伴随妓女喇合的信心行为就是摆上自己的生命去说谎。     

 

    因此就有基督徒基于喇合的例子，很可笑的说是可以说谎并且实行。圣经说得很清

楚，撒但「...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」(约翰福音 

8:44) 三位一体的神怎么会要我们认撒但为父呢? 如果不小心说了谎，一旦发觉，就要认

罪，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

的不义。」(约翰一书 1:9)            

 

    那么妓女喇合的事究竟该如何解释呢? 她只因听见耶和华所做的事就有大信心，愿意把

自己的生命摆上，而圣经只称赞喇合的信心，就是希伯来书说的，「妓女喇合因著信，

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」(希伯来书 11:31) 我们从

「神借著圣经告诉我们是一致的」原则，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特例，只有一个能一致的

解释，就是神有绝对主权可以赦免大卫的死罪，祂也赦免了喇合说谎的罪，所以圣经只

提到了她是信心的榜样。所以读经时一定要把特例从一般的原则中分别出来，这就和我

们讨论的主题，「...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」(马可福音 10:9) 有关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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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传统绝对不可离婚的观念及不符合圣经的地方            

 

    传统的观念基本上是基于这节经文，「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，二人成为一

体。」(创世记 2:24) 所以传统的观念是说结了婚就绝对不可以离婚。这当然不是摩西说

的，更不是神原先的旨意， 因耶稣很明显的说，「所以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」(马可

福音 10:9) 试问，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自己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？就我所知，相信这样的人

很多，但真正知道的人不多，知道是神所配合的时候，就自然不会想到要离婚的。不少

人是在利用创世记 2:24 的话来牵制虔诚的妻子不可离婚，在字面上要「你们作妻子的，

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」(以弗所书 5:22) 却忘了丈夫该尽的责任，「你们作丈

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」(以弗所书 5:25) 虽然作丈夫

的，一生都可能不会碰到要舍弃自己物理的生命的时候，但要有这个心志。          

 

    这不是鼓励人离婚，正好相反，神造男造女是有一个次序的，「...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

的是夏娃，」(提摩太前书 2:13) 要知道夫妻角色是不同的，因「耶和华神说：「那人独居

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」」(创世记 2:18) 男女在救恩前是平等的，「神爱世

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」(约翰福音 

3:16) 完全和性别无关。就像我们先前所说的，二人要成为一体后，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

创造时的亚当。尤其是当妻子对的时候，怎么能不「....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」

(以弗所书 5:21) 呢? 所以不能离婚只是一般性原则，有些特例能确实的说明，有些婚姻绝

对不是神所配合的。            

 

    举个较为极端但可能发生过的例子来说，夫妻二人原都不是信主的，结婚后妻子信了

主，而丈夫则仍不信主，且有家暴的行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可能会说，这是神量给

妻子的环境，告诉她要记得这经文，「你们作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

主。」(以弗所书 5:22) 有家暴的丈夫，绝对没有尽到作丈夫的责任。虔诚的妻子知道，

「不要以恶报恶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」

(罗马书 12:17-18) 与众人尚要和睦相处，何况是与丈夫呢？           

 

    通常即使有家暴，妻子也不会立刻想要离婚的，而可能认为是承受由错误的决定来的

惩罸，只有在非常确定这婚姻绝不是神所配合的情况下，才会想到离婚。知道圣经说得

很清楚，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

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」(哥林多

前书 10:13) 焉知丈夫的最终同意离婚，不是神开给她最好的一条出路？简言之，不可离

婚是一般的情况，当是特例时，是应该顺服神而离婚的。       

 

    我们最后来看这经文，「耶稣对他们说：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

子；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」」(马可福音 10:11-12) 这是一般原则，不是

在说特例。神偶而会以我们难以想像的方式促成一段婚姻，我们先前不是说神的工作促

成了大卫和拔示巴的婚姻吗？而且当「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与她同寝。她就生了儿

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

为耶和华爱他。」(撒母耳记下 12:24-25)    


